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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線儲存設備還原受保護的備份

您可以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受保護的備份。不過、如果主要儲存設備上也有備份、則無法
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備份。

還原受保護的備份總覽

您可以選擇要用來將備份資料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至主要儲存設備的還原方法。

下表說明可用於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備份的不同案例和方法：

還原目標 說明

直接連接至主儲存設備 透過用於保護資料的相同網路、將資料從次要儲存系統直接傳回主要儲存系統上的
原始位置。

儘可能使用直接儲存方法。SnapManager如果資料位於儲存區域網路（SAN）的
檔案系統中、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則無法使用此方法：

• 其他非資料庫檔案不會還原在同一個檔案系統中。

• 在還原的檔案系統中、控制檔和資料檔的Snapshot複本會在不同時間拍攝。

• 邏輯單元號碼（LUN）位於磁碟區群組中、但同一個磁碟區群組中的其他LUN

並未還原。

直接連接主機 複製次要儲存系統上的資料、並將複製的資料掛載到主機上。複製並掛載資料
後、SnapManager 將其複製到原始位置。

間接連接至儲存設備或主
機

透過用於保護資料及在主機上掛載新儲存設備的相同網路、將資料從次要儲存系統
傳回至主要系統上的新位置。資料歸還並掛載後、SnapManager 將其複製到原始
位置。間接儲存方法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傳回資料。

首先將資料複製到主要主機的暫存磁碟區、然後再使用資料來還原及恢復資料
庫。SnapManager SnapManager是否自動刪除暫存資料取決於使用的傳輸協定。

• 若為SAN、SnapManager 則會刪除傳回的資料。

• 對於網路附加儲存設備（NAS）、SnapManager 不刪除傳回的qtree內容、但
不會自行刪除qtree。若要刪除qtree、系統管理員應掛載Scr刮 除磁碟區、並使
用UNIX rmdir命令移除qtree。

如果您無法直接將資料傳回儲存設備、SnapManager 則可將資料直接傳回主機、或間接傳回儲存設備或主機。
方法取決於原則、該原則會決定組織是否允許直接連線至次要儲存設備、或是要求透過儲存網路複製資料。您可
以在smsap.config檔案中設定組態資訊來管理此原則。

從二線儲存設備還原備份

您可以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受保護的備份、並選擇將資料複製回主要儲存設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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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工作

您可以使用「備份還原」命令搭配「來源-次要」選項、從次要儲存設備還原資料。如果您未指定「來源-次要」
選項、SnapManager 則由主儲存設備上的Snapshot複本還原資料。

如果主儲存設備上存在備份、則無法使用「從二線備份」選項；必須先釋出一線備份、才能從二線儲存設備還原
備份。如果使用暫用Volume、則必須使用「-temp-volume」選項來指定Volume。

只要指定「來源-次要」選項、就必須指定「-copy -id」選項。如果二線儲存系統上有多個備份、則可使用「
-copy -id」選項來指定二線儲存設備上的備份複本、以供還原作業使用。

如果您使用Data ONTAP 的是7-Mode的支援功能、則必須為「-copy -id」選項指定有效值。但
是、如果您使用叢集Data ONTAP 式的功能、則不需要「-copy -id」選項。

從二線儲存設備還原資料時SnapManager 、首先會嘗試將資料直接從二線儲存系統還原至一線儲存系統（無需
主機參與）。如果SnapManager 無法執行此類型的還原（例如、如果檔案不屬於檔案系統）、SnapManager

則將還原為主機端的檔案複本還原。執行從二線儲存設備進行主機端檔案複本還原的方法有兩
種。SnapManager選擇的方法SnapManager 是在「smsap.config」檔案中設定。

• 如果「restore.secondaryAccessPolicy=* DIRECT *」、SnapManager 則此功能會將資料複製到二線儲存設
備、將複製的資料從二線儲存系統掛載到主機、然後將資料從複本複製到使用中環境。

這是預設的次要存取原則。

• 如果「restore.secondaryAccessPolicy=間接」、SnapManager 則首先將資料複製到一線儲存設備的暫存磁
碟區、將資料從暫存磁碟區掛載到主機、然後將資料從暫存磁碟區複製到作用中環境。

僅當主機無法直接存取次要儲存系統時、才應使用此原則。使用間接方法進行還原所需時間為直接方法的兩
倍、因為會建立兩個資料複本。

步驟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如果您想要… 然後…

如果所選備份存在於主要
儲存設備上、請還原完整
資料庫

輸入下列命令：

「* smsap備份還原-profile profile_name-label -f完整- recoverclet-alllogs[-copy

-id _id]*」

如果所選的備份不存在於
主要儲存設備上、請還原
完整資料庫

輸入下列命令：「* smsap備份還原-profile profile_name-label -f完整 恢復
-alllogs-from次要[-temp-volume _][-copy -id _id]*

範例

下列命令可從次要儲存系統還原受保護的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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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ap backup restore -profile PAYDB -label daily_monday -complete

-recover alllogs -from-secondary -copy-id 3042 -temp-volume

smsap_scratch_restore_volume

Operation Id [8abc011215d385920115d38599470001] suc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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